附件1	


沈阳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承诺书

沈阳市民政局：
为确保本养老机构在参与等级评定过程中的诚信与规范，特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材料真实性：在本次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报中，我们所提交的各项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机构资质证明、人员信息、服务记录、设施设备清单等，均真实有效，不存在任何伪造、篡改或虚假内容。材料中的数据、文件、证书等均来源于本机构的实际运营和管理过程，可随时接受相关部门的核实与查证。
自评真实性：针对评定所需提供的各类情况说明，如服务质量改进措施、安全管理机制运行情况、老年人满意度调查结果等，均基于本机构的客观事实，如实进行阐述和说明。我们承诺所提供的情况说明不存在隐瞒关键信息、夸大成绩或回避问题等行为，确保评定委员会能够全面、准确地了解本机构的实际运营状况。
配合审查工作：在等级评定过程中，我们将积极配合各项审查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实地考察、文件查阅、人员访谈等。对于评定委员会提出的疑问和要求，我们将及时、准确地给予解答和提供相关资料，确保评定工作顺利进行。
承担法律责任：若本机构违反上述承诺，提供虚假材料或作出虚假情况说明，我们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取消评定资格、评定等级、追回已获得的等级证书、牌匾和养老机构补贴、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罚等。同时，我们将积极采取措施，纠正错误行为，消除不良影响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具有法律效力。



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[养老机构名称]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[法人姓名]
联系电话：[手机号码]
日期：[具体日期]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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